
研究生獎學金申請作業要點及審查原則 

    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 

97年 12月 3日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

98年 10月 7日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討論 

98年 10月 2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2年 11月 13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3年 6月 1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6年 4月 1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6年 11月 1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本辦法乃為提高本所研究生之學習意欲，鼓勵成績優異同學而訂定。 

二、碩士生申請資格、名額及金額 

    (一)申請資格:  

        1.為本系國際經濟學碩士班二年級在籍學生，不具雙重學籍或在職身份者。 

2.一年級新生(考試或甄試)入學錄取排名在前 50%者可提出申請。 

3.國際生新生由系所招生委員會審議推薦。 

    (二)獲獎名額及金額:  

        1.碩士生每月 3,000元，發放一學年共計 12個月，至多支付 5名學生(含一年級新生

1名與國際生新生 1名)。若當學年度一年級新生或國際生新生申請名額不足或從

缺時，可流用於二年級在校學生使用。 

        2.上述金額及名額可視當年度預算規模，進行研商並重新議定。  

三、博士生申請資格、名額及金額 

    (一)申請資格:  

        1.為本系國際經濟學博士班二年級(含)以上在籍學生，不具雙重學籍或在職身份者。 

2.國際生新生由系所招生委員會審議推薦。 

    (二)獲獎名額及金額:  

        1.博士生(不含國際博士班新生)每月 5,000元，發放一學年共計 12個月，至多支付 3

名學生。 

        2.國際生新生每月 5,000~7,000元(由招生委員會決定)，發放一學年共計 12個月。經

費自「高根源先生紀念獎助學金」提撥，每年 10萬元獎助，至多支付 2名學生。

若當年度申請名額不足或從缺時，不予以流用。 

3.上述金額及名額可視當年度預算規模，進行研商並重新議定。  

四、申請期間：本獎學金每學年辦理一次，於每學年第 1學期開學後於系辦公告期間內申請。

國際生新生則於申請入學時一併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申請方式：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，請檢具申請書、成績單，或其他有利審查資料。  

六、審查原則：獎學金之審查以學科成績（排除專題研討、獨立研究等科目）總平均最高者

依序錄取。上述成績相同時，以必修科目之總平均成績高者為優先。  

七、其他事項：申請資格或審查資料不實而獲獎者，應將獎學金全額退回。 

 


